
財團法人永龍文教基金會 

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

一、 申請對象：新北市 109 學年度就讀各公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國 

    小家境清寒之在學學生。 

二、 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25 日止。 

三、 獎學金金額： 

    高中職：每名新臺幣 5,000 元整。 

    國中：每名新臺幣 3,000 元整。 

    國小：每名新臺幣 2,000 元整。 

四、 申請程序： 

   (一)填寫申請書。 

   (二)學年度成績單。 

   (三)家境清寒證明(導師證明即可)。 

五、 注意事項： 

   (一)印領清冊學生簽名蓋章部分印章或指印皆可。 

   (二)申請表格部分：1.導師簽章。2.初審教務主任簽章。 

      3.複審校長簽章。 

   (三)成績單請以分數成績表示。 

六、 若有疑問請電洽：永龍文教基金會 江小姐盈潔 0933819596 


